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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规划目的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七批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名单的通知》

（浙政发[2023]35号）的通知文件精神，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利用秀北村特色鲜明的村落空间、

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需要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

展”的方针政策，编制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

1.2规划范围

1.2.1村域范围与面积

本次规划范围将延续历史文化名村申报材料所划定的两个层级。

村域范围——即村域全境，共 11.75平方公里。

1.2.2古村范围与面积

本次规划重点区域——即秀北古村，是秀北传统文化要素集聚区域，也是本次规划的重点

范围，为东坡路(思源路)、海兰线两侧古民居集聚区，总规划面积约 20.95公顷。

1.3保护内容

1.3.1保护框架与体系

秀北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分为村域、古村、物质文化遗存三个部分，其中村域层面包含山体

和湿地两个层面；古村层面包含视线廊道和传统街巷两个层面；历史文化遗存包含历史文化遗

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层面。

保护框架 保护内容（对象） 对象数量 具体保护对象及要素

村域层面
山脉 4处 梅山岗、海岙岭、凤凰山、凉帽山

湿地、滩涂 2处 秀山湿地、秀山岛东部沙滩群

古村层面
视线廊道 3处

“马鞍山——思源路”视线通廊

“马鞍山——厉家大房——海兰线和双九线交叉口”视线通廊

“厉家四房——海兰线和双九线交叉口”视线通廊

传统街巷 3处 张家路、潘家路、上厉家路

历史文化

遗产

文物保护单位 1处 厉家四房

文物保护点 2处 兰秀博物馆、童家老宅

历史建筑 1处 长寿禅院

历史环境要素 10 处

童邵家 15 号古井、双子井、李家古井、张家古井、鲍家弄沙

朴树、陆家岙山坡沙朴树、长寿禅院古樟、潘家古樟、厉家大

房古樟、大坑沙朴树

非物质文

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21 个

岱山渔民号子及渔歌小调，祭海，岱山民间谚语，传统海鲜加

工技术，潮魂，舟山船拳，岱山民间故事，民间雕刻，渔民习

俗，岱山童谣，舟山文武走书，渔家传统婚俗，民间儿童游戏

等

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名录
3个 童信福、童佈端、张根土

非物质文化传承遗

产保护基地
1处 兰秀博物馆根雕体验基地

1.4规划期限与目标

1.4.1规划期限与近远期时序

规划期限为 2024年—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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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村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2.1村域保护结构

结合秀北村山水环境要素，形成“一廊贯穿、三山屏障，双心引领、三区联动”的村域保

护总体结构。

2.2自然（山水）格局保护

2.2.1保护重点

规划要重点保护村域沿凉帽山—湿地公园—兰秀路—馒头山水库—大岙岗山体形成的“山

-塘-村-镇-田-滩-湾-海”的的空间格局，保护村域北部、东部和南部突出的林地资源、保护馒

头山水库等河湖水体、保护基本农田，合理保护普通林地和园地等生态资源，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

2.2.2村域山体保护

（1）生态红线内林地保护

秀北村村域范围内的生态红线基本在村庄南侧的梅山岗山体之中，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村庄建设过程中应予以高度保护，禁止建设活动。

加强林地的管理，严格控制占用林地，禁止建设破坏天然林项目，严禁滥伐，严禁陡坡

开荒、毁林开荒及幼林地放牧；

禁止在生态林地内进行开垦、采石、挖沙、取土、筑坟等损坏生态林地的行为；

在林区内开展森林旅游等各种经营活动，不得影响生态功能、破坏生态环境。

（2）普通林地保护

主要指规划范围周边，尤其是东侧和南侧的林地。

1）允许安排一定的交通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并增设部分游览步道；

2）应充分结合水系整治等生态保育措施，恢复、新增林地，并对现状长势较好的林地实

施保护；

3）宜将荒草地应逐渐开发成林地，改造疏林和灌木林地，严禁乱砍乱伐乱采，保护古树

名木及珍贵稀有树种，提高森林覆盖率。

2.2.3村域水体保护

主要包括村域范围内的河道及山林中各处池、塘，一方面提供灌溉水源功能，一方面起

到景观塑造功能。因此，规划应采取保护与开发并重的策略。

河流水渠沿线，尤其是上游区段禁止建设产生大量废水的污染性企业，积极实施生态湿

地自净工程，禁止未达标污水随意排放；

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水

体渠坝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跨溪桥梁和河道内堰坝不得影响河道行洪；

开展河流综合整治，采取河流疏浚，砌筑河岸、滨河绿化等方式改善水体环境，提高蓄

水排水能力；严禁填溪、填渠造地以及明河改暗河。

2.2.4村域秀山湿地保护

在湿地中划定鸟类保护区，禁止任何人工建筑物的修建。可设置少量观赏点。

核心景区内除木质栈道和少量休息亭廊、观看塔楼等供游客使用外，禁止其它人工建筑

物的修建，营造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氛围。

进行湿地生态环境的恢复工作，配置适宜于湿地生长的植物品种，如三角枫、芦苇、水

鸢尾、红叶李、昌蒲等，利用荒地兴建野生动物栖息养育场，吸引常年居住的野鸭、野鹭等，

营造新的观光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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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古村保护

3.1保护区划与管控要求

3.1.1保护区划划定

规划将依据秀北村历史文化遗存分布及其所在空间环境特征，将保护范围划分为两个层

次，即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1）核心保护范围：包含文保单位、传统风貌保留较好的街巷和建筑，以及主要的历史环境

要素，主要包括海兰线南侧古民居集居区，厉家四房、兰秀博物馆等文保单位（点）总面积

4.73公顷。

（2）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为传统风貌区，即本次规划重点范围内除核心保护区

外的其他区域，面积约 16.22公顷。

3.1.2管控要求

（1）核心保护范围保护要求

核心保护范围内严格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进行管理，保持原有的高度、

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等。

核心保护范围内除了翻修性的肌理恢复或增加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外，不得

进行新建、扩建活动。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

核发选址意见书、提出规划条件或者核定规划要求前，应当征求同级文物、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的意见；依法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前，应当将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现场公告牌等形式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告知利害关系人有要求举行

听证的权利。必要时可以组织专家论证。

拆除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应当经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批准。对于核心保护范

围内已经存在的破坏传统肌理和整体风貌的建构筑物或其他设施，由岱山县人民政府责令其产

权人按照保护规划要求进行逐步改造或拆除。

（2）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要求

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扩建活动，应当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发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新建、扩建建（构）筑物，应当在使用性质、高度、

体量、结构、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历史文化名村风貌协调。

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应当经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批准。对

于建设控制地带内已经存在的破坏传统肌理和整体风貌的建（构）筑物或其他设施，由岱山县

人民政府按照保护规划要求进行逐步改造或拆除。

3.2传统街巷保护

3.2.1保护内容

重点保护秀北古村原始场地条件和“环湾一纵三横街，依山就势缓坡巷”的空间格局。

保护 3条历史街巷。

3.3视廊保护

3.3.1保护内容

依托秀北村地理标识节点和各文化遗产节点梳理三条视觉保护廊道，主要为“马鞍山—

思源路”视线通廊，“马鞍山—厉家大房—海兰线和双九线交叉口”视线通廊和“海兰线和双

九线交叉口—厉家四房”视线通廊。

3.5建筑高度控制

3.5.1建筑高度规划

规划结合文物古迹、历史街巷、视廊等对建筑高度不同要求，明确在古村范围内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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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高度管控措施。高度控制采用檐口控制。当地块涉及多重控制要求时，从严控制。

核心保护范围：维持现有传统建筑高度，除增建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外，不新增古村建

设规模。改建建筑层数应控制在 3 层及 3 层以下，一层檐口高度不超过 4 米，二层檐口高

度不超过 7.5米，建筑檐口高度不超过 10 .4米，屋脊高度不超过 13.5米。

建设控制地带：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新建与改建居住建筑高度不超过 3 层，檐口高度不

超过 10.4 米，屋脊高度不超过 13.5 米；公建建筑高度不超过 15.0 米，屋脊高度不超过 18.0

米。

3.6古村风貌控制

规划结合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和城镇建设区等对建筑风貌不同要求，明确在古村

与秀山乡集镇范围内分区域建筑风貌管控措施。总体划定为古村核心风貌控制区、古村传统风

貌控制区、村庄风貌引导区和城镇风貌引导区。

3.7建筑分类保护与整治

由于秀北村传统风貌区内的建筑数量较多且情况复杂，规划将现有建筑按保护等级、价

值、保存状况，综合确定四类保护与整治方式。除违法建筑和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危房且无修缮

保留价值的建筑外，不拆除现状建筑。除增建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外，不大规模新增古村建设

规模，不增加资源环境承载压力。

3.8古村发展目标与定位

形象定位：泥岛古村·人文秀北；

功能定位：规划秀北村形成研学、亲子为主题的古村展示利用的方向，结合 “温、宽、

信、敏、惠”的儒家文化主线脉络和晴耕雨读、渔家赶海的地域特质，推出并完善船模制作、

根雕木雕、论语、家谱、海岛美食制作等系列研学课堂，进一步提升秀北亲子研学品质，将村

落打造成为：中国海岛亲子古村落、浙东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舟山历史文化村落保护

利用示范村。

3.9用地布局调整与人口容量控制

3.9.1用地布局调整

秀北村传统风貌区面积为 20.95 公顷。根据保护规划总体要求，为加强文物古迹的保护与

整治、更好的服务秀北村的村民生活和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对部分土地使用性质进行适当调整：

（1）以居住为主，适当增加传统文化展示功能。

规划秀北古村落范围内用地功能仍以居住为主，但为避免村民翻建住宅对古村落产生破

坏，规划将有新建住宅需求的居民搬迁至新建小区内，村集体回收老宅用于文化展示馆、小型

博物馆等文化场所建设。

（2）植入带状绿地等活动场所，打造宜居宜游的古村落

规划结合主要巷道等沿线空间梳理和景观打造，见缝插针植入滨水绿地等休闲活动场所，

打造宜居宜游的古村落环境。

（3）完善服务配套设施，塑造泥岛古村，人文秀北整体形象

结合兰秀路、东坡路-思源路和兰仕路沿街商铺以及村内文物建筑，植入民宿、餐饮、船模

工作室、家训研学课堂、海岛非遗课堂等旅游服务配套设施，塑造“泥岛古村，人文秀北”整

体形象，打造留得住人的古村落。

3.9.2人口容量控制

秀北村村域人口的计算有其特殊性，由于秀山乡区就在秀北村行政村内，所以秀北行政村

的总人口就由两部分组成，即镇区人口和村域范围内的其他自然村人口共同构成。

本次规划预测在 2035 年秀北村的村域人口为 3000 人。秀北古村常住人口基本保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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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800人。

3.10道路交通优化

3.10.1道路系统规划

道路街巷根据交通组织需要分为交通性赶路、生活性干路、支路和步行街巷。

（1）交通性干路：包括海兰线，为外围过境交通使用。

（2）生活性干路：包括兰秀路、思源路—东坡路和规划路，与交通性干路形成“四横一纵”

主路结构。

（3）支路：主要为规划五路和书仕路。

（4）步行巷路：主要为潘家路、张家路、上厉家路和大坑路等。

3.10.2交通组织规划

（1）村内交通组织

机动车通行：通过规划路、规划一路和东坡路组织车行交通，书仕路、兰秀路和村庄巷道

不允许机动车通行。

应急车辆通行：书仕路、兰秀路在紧急情况或夜间允许通行机动车。

步行：村内其余巷路为步行使用。

（2）公共交通

在秀山乡政府、历史文化村、农贸市场设置公交车站。

（3）自行车交通

与秀山岛自行车游线衔接，依托书仕路设置自行车专用道和自行车驿站 1处。自行车驿站

提供简单的住宿、餐饮、休憩、问询服务。

(4) 停车设施

为保护名村，古村内在保留原有停车场地的同时不新增停车位，由外围的公共停车场库解

决游客的日常停车的问题。

共规划社会停车场 2处，均分布在范围外兰欣路西侧的位置，建设形式可结合项目设计方

案灵活设置，满足居民及游客的日常停车需求。

3.11绿地和开放空间建设引导

规划形成滨水绿化、田园绿化、山体绿化、街坊空间四类的绿化空间。

3.12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要求与措施

秀北村的很多公共服务设施都需要与镇区服务设施统筹规划，实现资源共享和集约，如秀

山幼儿园等设施。

同时，由于古村落内用地局限性，部分公共服务设施，如田园公社、观景平台、生态停车

场等设施均布局在古村外围，古村内则主要布局传统文化体验等场所。

3.13市政设施规划

古村用水由秀山水厂统一供给，规划区内主给水管直径为 200-300 毫米。

规划区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分别铺设污水管道和雨水管道。规划区内的污水管网结

合地形铺设，呈枝状布置，最终经污水接入秀山市政污水管网。污水主管管径为 d200-300。

规划区的雨水径流根据地形，就近排入水体。有条件直接入河的地块雨水不应再进入市政

雨水系统。

本区块中低压电力线路远期规划采用电力管道敷设，现状架空线路宜逐步改为电缆线路。

本区块内保留 1座现状基站，规划新建 1座宏基站。

共设置公共厕所 3处，其中保留 2处，新建 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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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防灾设施规划

防洪标准为 50年一遇；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为 30年一遇。

消防给水采用生产、生活、消防同一供水系统，采用低压制，由水厂统一供给。 思源路

—东坡路、规划路、书仕路和海兰线为主要消防通道，村内巷路为次要消防通道。

利用海兰线和思源路—东坡路等主要道路作为疏散通道。为便于公众的避震行动，在疏散

通道沿线应设有明显的避难标识。

防虫、防蚁规划可采用以下几种措施：（1）设坑投饵诱杀。（2）毒土处理。（3）化学

药剂毒杀法。

4 文物古迹保护

4.1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4.1.1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概况及保护内容

严格保护秀北村内已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3处，其中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处，为厉家

四房；县级文物保护点 2处，分别为兰秀博物馆、童家老宅。其中秀北历史文化名村核心保护

区内有 2处，为厉家四房和兰秀博物馆。

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1处，为长寿禅院，2018年 12月被评定为历史

建筑。

4.1.2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

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别、规模、内容以及周围环境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对文物本体及周

围一定范围保持安全距离，合理划定文物古迹保护范围，明确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的四至

边界，并在确保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划定文物古迹保护的建设控制地带。划

定依据按照《浙江省文物局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

控制地带划定办法的通知》及《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导则》执行，

分别由各级人民政府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本规划参照相关政府批复所划定保

护范围为准，不做变更。

4.1.3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措施

（1）保护范围内的保护要求

1）保护要求：①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保养、利用时，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

则；②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③原址保护，非特殊

情况不得迁移、拆除；④不得损毁、改建和添建；⑤确保安全，不被污染；⑥任何保护措施应

按法律程序坚持严格的报批手续；⑦明确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四至边

界。

2）建筑形式：所有的建筑本身与环境均要按保护规划的要求进行保护，不允许随意改变

原有状况、面貌及环境。如需进行必要的修缮，应只允许结合结构加固而进行局部复原，必须

遵守不改变建筑物原状的原则，并严格按审批手续进行。对影响文物古迹原有风貌的建筑物、

构筑物必须坚决拆除。

3）高度控制：保持现状。

4）保护内容与措施：①保护与合理利用厉家四房、兰秀博物馆、童家老宅、长寿禅院等

重要文物古迹，发挥展示、教育等功能。②对没有登记挂牌的古树、古井、古渠、古街巷等进

行登记挂牌，简要描述其性状。③对具有一定价值，但原物已基本不存在的“文物古迹”建立

标志物。④保护措施：规划文物保护利用展示区；完成古树、古街巷、古建筑的登记挂牌；对

即将消失的古建筑尽可能予以恢复，保持古村的完整性；对已损毁的建（构）筑物在原址设置

碑志等标志物，表明其历史内涵。

（2）文物保护单位（点）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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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护要求：确保此范围以内的历史建筑物、街巷及环境不受破坏。①在建设控制地带

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②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

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③环境不被污染；④不得

影响安全。

2）高度控制：保持现状或根据原状恢复，不得新建超过现有文物建筑高度的建、构筑物。

3）保护内容与措施：①保留的传统民居建筑应加强维修，新建建筑风格应采用海岛民居

特有的建筑形式。建筑之间保留一定的防火间距，并满足消防要求。②新建工程设施、建筑项

目，应满足保护对象的要求，所有的建设活动，包括地上、地下均符合统一规划和管理。

4.2 其他文物古迹保护

4.2.1历史环境要素

（1）古树名木保护

秀北村村域内存在古树名木 6处，分别为长寿禅院古樟、潘家古樟、厉家大房古樟、大坑

沙朴树。

表 4-2 秀北村古树名木一览表

古树名木（共 4 处）

序号 古树编号 所属区县 科 属 树龄 生长位置

1 鲍家弄沙朴树 岱山县 榆 朴 约 200年 鲍家弄

2 陆家岙山坡沙朴树 1 岱山县 榆 朴 约 130年 陆家岙山坡

3 长寿禅院古樟 岱山县 樟 樟 约 150 位于长寿禅院内

4 潘家古樟 岱山县 樟 樟 约 160 潘家 53号院内

5 厉家大房古樟 岱山县 樟 樟 约 120 厉家大房旁

6 大坑沙朴树 岱山县 榆 朴 约 120 张家老宅旁

规划将加强对现有树木保护。保护要求：

1）明确保护范围：树龄在 100以上不满 300年的古树按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 2米划定

保护范围。

2）建立健全古树名木档案，全面调查，实行“一树、一牌(碑)、一卡”制度。

制定古树名木保护的地方法规，依法保护，严禁砍伐或迁移。

3）加强维护和保护，并应采取调整土地物理结构，改善地下环境等方式改善其生长环境。

对年老根衰的增加支撑或拉索等辅助设施，及时做好排水、填土、修剪枯枝等工作。

4）定期对其进行情况调查，及时防治病虫害。对目前生长状况不良的古树名木应组织相

关专业的专家进行综合诊断，及时采取急救措施，防止死亡。同时，应考虑从生理生态、营养

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对其它古树名木提出综合复壮措施。

（2）古井保护

村域范围内尚有古井 4处，规划建议将其保留，保护水源清洁，保护井台，整治周边环境。

表 4-3 秀北村古井一览表

古井（共 4 处）

序号 名称 年代 地址

1 童邵家15号古井 清 秀山乡秀北村童邵家 15号童家老宅的屋后

2 双子井 清 厉家二、三房院内

3 李家古井 清 大坑 11号南

4 张家古井 清 张家老宅旁

5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5.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与要求

5.1.1保护原则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的原则,有利于增强中华民

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栖息地实施整体保护。

5.1.2保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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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北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 21项，其中国家级 2项、省级 4

项、市级 7项、县级 8项。保护内容主要包括传统音乐、民俗、传统技艺、民间文学、曲艺、

传统体育和游艺杂技等。

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共计 3人，其中国家级 1人、省级 2人。

非物质文化传承遗产保护基地共计 1处，为兰秀博物馆根雕体验基地。

表 5-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素一览表

非物质文化遗产（共 21 处）

序号 名称 所属区县 类别 级别 公布时间

1 岱山渔民号子及渔歌小调 岱山县 传统音乐 国家级 2006/11/17

2 祭海 岱山县 民俗 国家级 2006/11/17

3 岱山民间谚语 岱山县 民间文学 省级 2006/11/17

4 传统海鲜加工技术 岱山县 传统技艺 省级 2009/6/10

5 潮魂 岱山县 民俗 省级 2009/6/10

6 舟山船拳 岱山县 传统体育、游艺与技艺 省级 2009/6/10

7 岱山民间故事 岱山县 民间文学 市级 2006/11/17

8 民间雕刻 岱山县 传统美术 市级 2006/11/17

9 渔民习俗 岱山县 民俗 市级 2006/11/17

10 岱山童谣 岱山县 民间文学 市级 2009/6/10

11 舟山文武走书 岱山县 曲艺 市级 2009/6/10

12 渔家传统婚俗 岱山县 民俗 市级 2009/6/10

13 民间儿童游戏 岱山县 传统体育、游艺与技艺 市级 2009/6/10

14 岱山方言 岱山县 民间文学 县级 2009/6/10

15 船模制作工艺 岱山县 传统美术 县级 2009/6/10

16 龙灯（舞龙） 岱山县 民俗 县级 2006/11/17

17 弹涂船 岱山县 传统技艺 县级 2006/11/17

18 迎神赛会 岱山县 民俗 县级 2006/11/17

表 5-2 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一览表

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共 3处）

序号 名称 所属区县 姓名 性别 年龄 级别 公布时间

1 舟山渔民号子 岱山县 童信福 男 90 国家级 2006/11/17

2 传统海鲜加工技术 岱山县 童信福 男 90 省级 2009/6/10

3 弹涂船 岱山县 张根土 男 89 县级 2006/11/17

4 根雕 岱山县 童佈端 男 76 县级 2006/11/17

5.2

6 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

6.1村域展示与利用

6.1.1村域展示与利用体系

规划将结合秀北村特色资源，围绕“兰秀文化”这一核心文化，“滨海休闲”这一特色运

动，以“海岛生态体验、滨海度假体验、亲子研学体验、古村休闲漫游”为四大发展方向，重

点打造滨海运动、滨海度假、研学课堂、非遗课堂等特色展示主题，打造文化体验性海岛古村。

6.1.2村域展示线路

村域打造特色展示线路，构建全域旅游交通网络，串联重要展示节点。具体包括滨海特色

游览路线、山间野趣游览线路、古村历史文化线路。

（1）滨海特色游览路线

依托 G526通道，打造滨海休闲景观性通道，串联滑泥主题公园、文物古迹、岱山风景名

胜区，提供公交、慢行等多种旅游交通方式。

（2）山间野趣游览线路

结合周边沿山环岛公路、山间道路，形成山间野趣特色观光游览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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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村文化体验线路

依托村庄内部主要道路，串联兰秀博物馆、厉家陈列馆、厉家古宅、传统街巷，形成古村

沉浸式文化体验线路。

6.2古村展示与利用

6.2.1资源及特征

历史资源积淀；

乡村生活场景依旧；

生态禀赋优越。

6.2.2古村展示与利用定位

规划依托秀北古村优美的自然风光，静谧的古村环境，浓厚的文化底蕴，通过营造村庄传

统风貌，延续海岛古村生活韵味，体验海岛非遗文化，推出家训“恭、宽、信、敏、惠”主题

等系列研学课堂，呈现可触摸的历史，可体验的生活，将村落打造成为：泥岛花乡第一村、兰

秀文化承载地、海上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示范村。

6.3 文物古迹展示与利用

在保证文物安全和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鼓励文物保护单位的开放利用，突出文化展

示等的多功能使用，建立各类博物馆、展示馆、研学课堂，逐步培育为村庄文化活动场所、参

观游览场所、地域志性环境景观节点。鼓励将历史建筑作为公共文化设施，发挥文化展示与社

会服务作用。支持利用历史建筑开展与保护相适应的文化创意、主题民宿以及其他形式的商业

经营活动。

7 近期规划实施

7.1近期规划重点

本次规划近期建设主要内容对秀北村进行环境整治，提升整体环境品质，修缮文物保护

单位和历史建筑，进一步开展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改善民生。

本次规划远期将在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村庄景观风貌，着重完善村内文旅休闲设施

的配套，并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引入，活化古村文物资源，实现文物建筑的数字化监控，全力打

造海岛智慧古村。

7.2近期实施项目

近期秀北村的保护规划工作应明确保护对象、停止建设性破坏，并加强教育宣传。

（1）加强保护修缮。对文物保护点和重要历史环境挂牌保护。对建筑质量较差的文物保护点、

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进行抢救维修。

（2）完善社区服务设施。提升现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改善村内基础设施，对污水设施、给

水设施进行提升。

（3）优化和加强村落风貌特色，改善提升重要道路沿线建筑、景观、田园等。

表 7-1近期建设项目库

建设时序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投资估算

（万元）

近期

（ 2024-2
027年）

建筑保护修缮
修缮兰秀博物馆、童家老宅、厉家四房、长寿禅院建筑本体，

整理周边环境、拆除坍塌破损的临时建筑及日常维护
200

秀山乡村居立面微

改造
对海兰线大坑段区域建筑进行改造提升 300

大坑花街（海兰线）

沿线改造

主要包括道路美化、水环境、美丽庭院、活地河周边等进行

综合提升
100

田园改造 对重要道路两侧田园进行改造，打造美观又实用的农田景观 54

农生生活污水改造 对村庄农村生活污水官网及终端进行提升改造 200



10

供水设施提升改造 对村庄自来水管网进行提升改造 200

示范性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提升项目

对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进行提升，建设“智慧养老服务圈”居

家养老服务综合体
300

小计 1354

附图

（1）区域位置图

（2）规划范围图

（3）村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图

（4）村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结构图

（5）古村保护区划图

（6）建筑分类保护规划图

（7）古村用地规划图

（8）道路交通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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